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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83� � � � � � � �证券简称：凯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0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年6月13日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公司控股子

公司京山凯龙矿业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孙公司京山花山矿业有限公司和京山长档口矿业有

限公司，以及京山县方岭石厂、京山驼卜山石料厂、京山太山石料厂（普通合伙）共同出资

组建京山凯龙聚五兴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五兴公司” ）。聚五兴公司拟定注册资本

1,000万元，其中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孙）公司合计持有聚五兴公司73.51%股权，公司将成

为聚五兴公司的控股股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6月1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

近日，聚五兴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京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 具体信息公告如下：

名称：京山凯龙聚五兴建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821MABQG9BJ89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雷勇

成立日期：2022年6月14日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市新市镇温泉街道牛皇山侧一路文峰新都汇4-107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建筑用石加工；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002551� � � � � � �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2022-033

债券代码：128053� � � � � � � �债券简称：尚荣转债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再次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2021年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8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报的

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335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 ）要求公司对关

注的问题做出书面说明， 并于2022年6月1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

管理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2022年5月31日，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延期至2022年6月16日前对《年报问

询函》予以回复并对外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深圳市尚荣医疗股

份有限公司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年年报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2）。

由于《年报问询函》回复涉及的内容较多且内部审核程序尚未完成，为保证信息披露

的真实、准确、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至2022年6月29日前对《年报问

询函》予以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对再次延期回复《年报问询函》给投资者带来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敬请

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600351� � � � � � � �证券简称：亚宝药业 公告编号：2022-017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澳大利亚获得开展I期临床试验许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澳大利亚人类研究伦理委

员会签发的批准YBSW015注射液开展I期临床试验的临床试验伦理许可，并已向澳大利亚

药品管理局（TGA）进行临床试验备案。 按照澳大利亚药品注册相关法律法规，临床试验

备案后,公司即获得开展该产品I期临床试验许可，公司将于近期开展相关临床试验。 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YBSW015注射液

英文名：YBSW015� Injection

剂型：注射液

规格：90mg/3mL/瓶

CTN号：CT-2022-CTN-01714-1� v1

2、药品的其他情况

YBSW015注射液为一种抗新冠病毒双特异性中和抗体药物， 拟用于SARS-CoV-2�

病毒感染的治疗。 YBSW015是针对SARS-CoV-2的S蛋白受体结合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RBD）的双特异性抗体，可以通过抗体中和作用封闭新冠病毒入侵细胞

的S蛋白RBD的不同表位，阻断病毒入侵途径。 目前国内外暂无同类产品上市。

截至目前，公司在该产品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5355万元人民币。

根据澳大利亚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临床试验伦理许可并向澳大

利亚药品管理局临床试验备案后，尚需开展临床试验并经其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

市。

二、风险提示

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不仅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

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002922� � � � � � � �证券简称：伊戈尔 公告编号：2022-066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佛山市麦格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格斯” ）通知，获

悉其将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麦格斯 是 4,070,000 4.36% 1.37% 否 否

2022年6

月14日

2023年6

月13日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股权

类投

资

（二）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控股股东麦格斯及实际控制人肖俊承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

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份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麦格斯

93,272,

771

31.48%

29,860,

000

33,930,

000

36.38% 11.45% 0 0% 0 0%

肖俊承 5,569,207 1.88% 0 0 0.00% 0.00% 0 0%

5,569,

207

100%

合计

98,841,

978

33.36%

29,860,

000

33,930,

000

34.33% 11.45% 0 0%

5,569,

207

8.58%

注：公司实际控制人肖俊承先生持有麦格斯100%的股权。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麦格斯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不会对上市公

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

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一）交易交割单

（二）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29� � � � � � � � �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9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于2022年5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于2022年6月15日下午三点

在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东路12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25人，代表公司股份1,023,606,53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68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6人，代表股份

918,025,17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919%；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109人，代表股份105,581,3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68％；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24人，代表公司股份138,583,9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11%。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沈浩平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管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天津中环半导体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023,388,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7%；

反对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弃权1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

2、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023,388,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7%；

反对6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弃权1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

3、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023,380,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9%；

反对6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

弃权15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5%。

4、审议通过《2021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021,647,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86%；

反对1,822,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1%；

弃权13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5、审议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22,547,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6%；

反对9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0%；

弃权10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525,122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2360%；反对951,6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67%；弃权107,2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4%。

6、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23,384,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3%；

反对8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弃权13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8,361,422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394%；反对83,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弃权139,0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3%。

7、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023,347,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7%；

反对7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1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8,325,022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132%；反对76,6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3%；弃权182,3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5%。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21,286,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33%；

反对2,169,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9%；

弃权15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6,263,39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255%；反对2,169,323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53%；弃权151,

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1%。

9、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22,466,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6%；

反对1,1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8%；

弃权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443,722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1772%；反对1,134,6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87%；弃权5,6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51,967,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013%；

反对71,586,7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36%；

弃权5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该项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募集资金专户及向子公司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

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23,425,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3%；

反对6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弃权11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8,402,722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692%；反对69,8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4%；弃权111,40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4%。

12、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08,722,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59%；

反对3,733,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47%；

弃权11,151,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94%。

13、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了2021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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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0]1293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47,770,069股，发行价格为20.18元/股。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4,999,999,992.42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86,510,380.33元后，募集资

金净额为4,913,489,612.09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

并出具《验资报告》（CAC证验字[2020]0141号）。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公司于2022年5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并于2022

年6月15日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募集资金专户及向子公

司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为“年产30GW高纯太

阳能超薄硅单晶材料智慧工厂项目（DW四期项目）” ，募集资金97,589.94万元将用于DW四期项目的

建设，其中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天津市环欧半导体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环欧” ）增资55,

000.00万元，天津环欧再以该部分募集资金向无锡中环应用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应材” ）增

资55,000.00万元，同时公司以募集资金向中环应材借款不超过42,600.00万元以实施募投项目，并同意

中环应材、 天津环欧开立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户（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募集资金专户及向子公司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

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签订及专户开立、存储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

天津市环欧半导体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无锡中环应用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 ）同保

荐机构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以下简称“银行” ）签订《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 ）。 截至2022年6月15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专户” ）开户和储存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元） 募集资金用途

天津市环欧半导体

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分行

77010078801

000006418

0.00

年产30GW高纯太阳能超薄硅单晶材

料智慧工厂项目

无锡中环应用材料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32050161623

600001670

0.00

年产30GW高纯太阳能超薄硅单晶材

料智慧工厂项目

三、本次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子公司天津环欧已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开设专户 ， 账号为

77010078801000006418。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年产30GW高纯太阳能超薄硅单晶材料智慧工厂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子 公 司 中 环 应 材 已 在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宜 兴 支 行 开 设 专 户 ， 账 号 为

32050161623600001670。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年产30GW高纯太阳能超薄硅单晶材料智慧工厂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公司及子公司、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申万宏源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及

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申万宏源应当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

其监督权。公司及子公司和银行应当配合申万宏源的调查与查询。申万宏源每半年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

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公司授权申万宏源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志文、曾文辉可以随时到银行查询、复印公司及子公司专

户的资料；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银行查询公司及子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申万宏源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银行查询公司及子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5、银行按月（每月初5个工作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申万宏源。银行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6、各方一致同意，为公司及子公司此专项账户开通网银。 公司及子公司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

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伍仟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20%的， 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等书面形

式通知申万宏源，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申万宏源出具对账单或者向申万宏源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申万宏源调查专户情形的， 公司及子公司或者申万宏源可以要求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公司及子公司、银行、申万宏源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

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申万宏源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环欧半导体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关于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之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2、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中环应用材料有限公司、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关于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募

集资金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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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力合科技” ）已于2021年10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

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2,5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有效,该额度在授

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现将公司近日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序号 签约银行

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收益

类型

金额

（万元）

年化

收益率

产品期限 资金来源

1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

分行

结构性存

款

利多多公司稳利

22JG3614期（3

个月网点专属B

款）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0,800

1.40%或

3.05%或

3.25%

2022.6.15-2022.9.15 募集资金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 投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选择的投资产品属于中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

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管理层及相关财务人员将持续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

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与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商业银行进行合作，且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的产品

均为保本型理财产品；

3、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对现金管理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定期对所有现金管理产品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

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不影响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开展和正常的生产经营。 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签约银行

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收益

类型

金额

（万元）

年化

收益率

产品期限

资金

来源

是否

到期

赎回

1

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古曲

路支行

结构

性

存款

2020年第350期

公司客户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500

1.82%-�

4.20%

2020.12.21-2021.6.2

2

募集

资金

是

2

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古曲

路支行

结构

性

存款

2020年第351期

公司客户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500

1.82%-�

4.20%

2020.12.21-2021.6.2

2

募集

资金

是

3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

分行

结构

性存

款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利多多公司稳

利21JG6051期

（3个月三层网点

专属）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000

1.40%或

3.15%或

3.35%

2021.4.14-2021.7.14

募集

资金

是

4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

分行

结构

性存

款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利多多公司稳

利21JG7262期

（三层看涨）人民

币对公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3,000

1.40%或

3.30%或

3.50%

2021.6.3-2021.9.3

募集

资金

是

5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

分行

结构

性存

款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04731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封闭型

5,000

1.48%-�

3.40%

2021.6.17-2021.7.19

募集

资金

是

6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

分行

结构

性存

款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04730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封闭型

9,000

1.48%-3.

45%

2021.6.17-2021.9.15

募集

资金

是

7

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古曲

路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2021年第241期

公司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500

1.54%-�

5.28%

2021.6.25-2021.9.23

募集

资金

是

8

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古曲

路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2021年第240期

公司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500

1.54%-5.

28%

2021.6.25-2021.9.23

募集

资金

是

9

上海浦东

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长沙分行

结构

性存

款

利多多公司稳利

21JG6233期（3

个月网点专属B

款）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500

1.40%或

3.25%或

3.45%

2021.7.16-2021.10.1

5

募集

资金

是

10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

分行

结构

性存

款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05255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封闭式

5,000

1.48%-3.

55%

2021.7.20-2021.10.2

0

募集

资金

是

11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

分行

结构

性存

款

利多多公司稳利

21JG6353期（3

个月网点专属B

款）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1,000

1.40或

3.25%或

3.45%

2021.9.8-2021.12.8

募集

资金

是

12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

分行

结构

性存

款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06159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封闭式

9,000

1.48%-3.

55%

2021.9.16-2021.12.1

6

募集

资金

是

13

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古曲

路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2021年第435期

公司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500

1.54%-5.

28%

2021.9.27-2021.12.2

7

募集

资金

是

14

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古曲

路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2021年第433期

公司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500

1.54%-5.

28%

2021.9.27-2021.12.2

7

募集

资金

是

15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

分行

结构

性存

款

利多多公司稳利

21JG6443期（3

个月网点专属B

款）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500

1.40%或

3.20%或

3.40%

2021.10.20-2022.1.2

0

募集

资金

是

16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

分行

结构

性存

款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06745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封闭型

5,000

1.48%-3.

55%

2021.10.22-2022.1.2

1

募集

资金

是

17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

分行

结构

性存

款

利多多公司稳利

21JG6563期（3

个月网点专属B

款）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1,000

1.40%或

3.15%或

3.35%

2021.12.10-2022.3.1

0

募集

资金

是

18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

分行

结构

性存

款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07604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封闭型

8,500

1.60%-3.

55%

2021.12.18-2022.3.1

8

募集

资金

是

19

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古曲

路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2021年第677期

公司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500

1.54%或

5.54%

2022.1.7-2022.4.8

募集

资金

是

20

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古曲

路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2021年第682期

公司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500

1.54%或

5.54%

2022.1.7-2022.4.8

募集

资金

是

21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

分行

结构

性存

款

利多多公司稳利

22JG3046期（3

个月网点专属B

款）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00

1.40%或

3.15%或

3.35%

2022.1.21-2022.4.21

募集

资金

是

22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

分行

结构

性存

款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08235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封闭型

4,500

1.60%-3.

40%

2022.1.22-2022.2.28

募集

资金

是

23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

分行

结构

性存

款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08702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封闭型

5,000

1.60%-3.

40%

2022.3.2-2022.5.31

募集

资金

是

24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

分行

结构

性存

款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利多多公司稳

利22JG3147期

（3个月早鸟款）

人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1,000

1.40%或

3.15%或

3.35%

2022.3.14-2022.6.14

募集

资金

是

25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

分行

结构

性存

款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08948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封闭型

8,000

1.60%-3.

40%

2022.3.19-2022.6.20

募集

资金

否

26

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古曲

路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2022年第205期

公司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500

1.54%或

5.41%

2022.4.11-2022.7.11

募集

资金

否

27

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古曲

路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2022年第206期

公司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500

1.54%或

5.41%

2022.4.11-2022.7.11

募集

资金

否

28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

分行

结构

性存

款

利多多公司稳利

22JG3516期（3

个月网点专属B

款）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800

1.40%或

3.10%或

3.30%

2022.4.22-2022.7.22

募集

资金

否

29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

分行

结构

性存

款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09943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封闭型

5,000

1.60%-3.

45%

2022.6.2-2022.9.5

募集

资金

否

五、备查文件

本次购买结构性存款的相关认购资料。

特此公告。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5日

证券代码：605339� � � � � � � � �证券简称：南侨食品 公告编号：2022-033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继续提供

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继续提供借款。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继续提供借款的议案》。 公

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南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南侨” ）、天津南侨食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南侨” ）、广州南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南侨” ）继续提供借款的具体相关事宜。

●此次续借使用期限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自借款协议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一、 续借事项概述

1、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南侨、全资子公司广州

南侨、天津南侨。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

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向上海南侨、广州南侨以及天津南侨提供无息借款，借款总额不超过782,277,271.83元。 以上借款期限自

上述议案通过董事会决议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于贷款协议生效后，在借款额度及借款期限内全额汇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对应账户，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借款到期后可自动续借或者提前偿还。（详见“临2021-016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

现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上述借款进行续借。公司将继续为控股子公司上

海南侨、全资子公司广州南侨、天津南侨提供无息借款，借款总额不超过782,277,271.83元，其中：上海南侨不超过人民币326,911,

271.83元；广州南侨不超过人民币74,450,000元；天津南侨不超过人民币380,916,000元。 此次续借使用期限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自借

款协议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续借相关事宜。

2、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继续提供借款的议案》，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继续提供借款的议案》，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3、 本次公司向上海南侨、广州南侨及天津南侨继续提供借款事项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顺利实施。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4、 公司持有上海南侨99%股权，广州南侨、天津南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上述借款方不存在影响偿债能

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本次续借事项的财务风险可控。

二、 借款方的基本情况

1、上海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05123670XM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 陈怡文

成立时间 2012�年 8�月 21�日

注册资本 2300万美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金山工业区广业路399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添加剂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

日用百货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

零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装卸搬运；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办

公设备租赁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企业管理咨

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从事食品加工相关领域的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99%股权

NAMCHOW(CAYMAN�ISLANDS)�HOLDING�CORP.�持有 1%�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万元） 102,232.49 99,710.17

总负债（万元） 76,469.51 74,295.61

净资产（万元） 25,762.98 25,414.55

资产负债率（%） 74.80% 74.51%

项目 2022年 1-3�月 2021年 1-12�月

营业收入（万元） 12,934.41 78,294.63

净利润（万元） 322.08 6,378.50

是否审计 未经审计 已审计

截止至2022年3月31日，未分配利润 102,421,354.15元。（未经审计）

2、广州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广州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6778385183T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陈怡文

成立时间 2005�年 9�月 16�日

注册资本 14270.9721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联广路333号

经营范围

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

化妆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销售代理；日用化学产品销售；

五金产品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化妆品零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装卸搬运；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粮油仓储服务；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供应链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

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乳制品生产；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

品）；食品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互联网

销售；餐饮服务

股权结构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万元） 71,696.21 74,043.39

总负债（万元） 20,868.47 24,847.04

净资产（万元） 50,827.74 49,196.36

资产负债率（%） 29.11% 33.56%

项目 2022年 1-3�月 2021年 1-12�月

营业收入（万元） 16,838.05 64,216.74

净利润（万元） 1,586.08 6,872.08

是否审计 未经审计 已审计

截止至2022年3月31日，未分配利润 293,507,543.60元。（未经审计）

3、天津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天津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6008940877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陈怡文

成立时间 1995�年 12�月 4�日

注册资本 20751.01387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渤海路52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乳制品生产、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

面清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 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

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包装

材料及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日

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劳动保护

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销售代理、机械设备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

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装卸搬运、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粮油仓储服务、供应链管理服

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停车场服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万元） 83,895.35 88,219.09

总负债（万元） 45,078.27 49,994.58

净资产（万元） 38,817.08 38,224.51

资产负债率（%） 53.73% 56.67%

项目 2022年 1-3�月 2021年 1-12�月

营业收入（万元） 13,651.46 61,432.87

净利润（万元） 513.55 6,123.28

是否审计 未经审计 已审计

截止至2022年3月31日，未分配利润 98,959,653.75元。（未经审计）

三、 续借事项的主要内容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上述借款进行续借，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

权办理上述续借相关事宜。 主要内容如下：

资助方式 现金

借款期限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自借款协议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借款到期后可自动续借或者提前偿还

金额

不超过782,277,271.83元（其中：上海南侨不超过人民币326,911,271.83元；广州南侨不超过人

民币74,450,000元；天津南侨不超过人民币380,916,000元。 ）

利息 无息

资金用途 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四、 财务风险分析

公司持有上海南侨99%股权，广州南侨、天津南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上述借款方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

重大或有事项，本次续借事项的财务风险可控。

五、 董事会意见

2022年6月1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继续提供借款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南侨、广州南侨以及天津南侨继续提供借款事项，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需要，

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持有上海南侨99%股权，广州南侨、天津南侨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本次续借事项的财务风险可控。

同意公司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南侨、广州南侨以及天津南侨继续提供借款事项的实施。

六、 监事会意见

2022年6月15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继续提供借款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南侨、广州南侨以及天津南侨继续提供借款事项，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需要，

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持有上海南侨99%股权，广州南侨、天津南侨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本次续借事项的财务风险可控。

同意公司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南侨、广州南侨以及天津南侨继续提供借款事项的实施。

七、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南侨、广州南侨以及天津南侨继续提供借款事项，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需

要，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持有上海南侨99%股权，广州南侨、天津南侨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本次借款的财务风险可控。

同意公司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南侨、广州南侨以及天津南侨继续提供借款的实施。

八、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继续提供借款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的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公司本次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南侨、广州南侨以及天津南侨继续提供借款事项，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需要，有

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

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持有上海南侨99%股权，广州南侨、天津南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绝对的

控制权，本次续借事项的财务风险可控。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南侨食品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继续提供借款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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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6月9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于

2022年6月1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3名，实际表决3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汪时渭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

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议案、议题如下：

一、《关于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继续提供借款的议案》（详见“临2022-033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继续提供借款的公告” ）

本次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南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南侨” ）、天津南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南侨” ）、广州

南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南侨” ）继续提供借款事项，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持有上海南侨99%股权，广州南侨、天津南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本

次续借事项的财务风险可控。

同意公司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南侨、广州南侨以及天津南侨继续提供借款事项的实施。

表决结果：3票赞成，赞成票比例100%，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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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6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侨食品金山一厂（上海市金山区金强路69号）五楼阶梯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0,219,8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4.23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正文先生视讯主持。 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向书贤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178,300 99.9885 41,500 0.0115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178,300 99.9885 41,500 0.0115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178,300 99.9885 41,500 0.0115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178,300 99.9885 41,500 0.0115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178,300 99.9885 41,500 0.0115 0 0.0000

6、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178,300 99.9885 41,500 0.0115 0 0.0000

7、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152,800 99.9814 67,000 0.0186 0 0.0000

8、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002,000 99.9395 217,800 0.0605 0 0.0000

9、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002,000 99.9395 217,800 0.0605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78,506 98.8844 41,500 1.1156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178,300 99.9885 41,500 0.0115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支付毕马威华振2021年度审计报酬及聘任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003,700 99.9400 216,100 0.0600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359,121,7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031,001 93.8980 67,000 6.102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3,700 8.1858 41,500 91.8142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1,027,301 97.5779 25,500 2.4221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1,031,001 93.8980 67,000 6.1020 0 0.0000

8

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

880,201 80.1640 217,800 19.8360 0 0.0000

9

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

案

880,201 80.1640 217,800 19.8360 0 0.0000

10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 和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918,039 95.6750 41,500 4.3250 0 0.0000

12

关于支付毕马威华振

2021年度审计报酬及

聘任2022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881,901 80.3188 216,100 19.6812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0《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南

侨（开曼岛）控股公司、Alfred� ＆ Chen� Partners� Co.� Ltd.、上海其志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范馨中、范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6日


